
宁夏回族自治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办法

(2012年12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50号公布

根据2017年10月9日 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9年12月4日 《自治区人

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管理,切实保护从

业人员的生命安全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宁夏

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结合本自治区

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

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活动,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有限空间,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,与

外界相对隔离,进出口受到限制,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,自

然通风不良,易形成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

足的空间,包括化粪池 (井)、沼气池、粪井、废弃水井、下水

道等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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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空间作业实施综合监督管理。

工业和信息化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

按照各自职责,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有限空间作业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有限空间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,依

法履行有限空间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

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宣传教育,帮助社会公众了解有限空间作业

的安全知识。

第二章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

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前,应当由本单位

负责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进行审查;未经审查批准,任何人不得进

行有限空间作业。

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明确作业现

场的负责人、监护人和作业人,不得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实施

作业。

第九条 作业现场的负责人、监护人和作业人对作业安全各

自承担下列职责:

(一)负责人应当确认作业人、监护人、作业环境、作业程

序、防护设施、应急救援等作业安全事项是否符合要求,并应当

及时掌握作业情况变化,当作业情况不符合要求时必须终止作

业,发生紧急情况时必须立即组织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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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监护人应当对进入、离开有限空间的作业人员进行登

记,确保下班时全员撤离;监督检查作业人员防护用品的配备及

正确使用情况;监督作业人员定时出外换气;作业期间与作业人

员进行有效信息沟通,保证持续监护;发生紧急情况时必须及时

发出撤离警告并实施紧急救援。

(三)作业人应当遵守操作规程,正确使用安全设施与个人

防护用品,与监护人就作业、报警、撤离等信息进行有效沟通,

定时外出换气,服从监护人管理。

第十条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,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作业

现场和周边环境情况,检测分析有限空间不同高度 (深度)、不

同部位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因素,并根据检测结果组织相关部门

进行评估,制定消除、控制危害的方案,确保整个作业期间处于

安全状态。

第十一条 检测人员应当依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标准对作业

环境的氧浓度值、有毒气体浓度值、可燃气体浓度值、粉尘浓度

值等指标进行检测。

实施检测时,检测人员应当处于安全环境,并做好检测时

间、地点、气体种类和检测浓度等记录,检测结果应当及时通知

或者抄报作业现场的负责人、监护人、作业人。

第十二条 评估人员应当依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标准,对作

业环境的危害因素进行评估,并据此制定消除、控制危害的

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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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,

应当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,保持空气流通,降低作业危险。

严禁用氧含量高于23.5%的空气或者纯氧进行通风换气。

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限空间进入点设置醒目的

警示标志,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作业现场。

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应

急救援预案,明确救援人员及职责,落实救援设备器材,并定期

进行预案演练,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有限空间作业发生事故时,监护人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应当及

时报警,救援人员应当做好自身防护,正确配备和使用合格的呼

吸器具、救援器材,以免事故扩大。

第十六条 有限空间作业发生事故后,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

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,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应

急管理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三章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

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,应当具备下列

条件:

(一)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;

(二)有依法设置和配备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;

(三)安全生产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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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具备安全生产防治技术 (含检测技术)和应急救援

能力;

(五)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

护用品;

(六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

他安全生产条件。

具备条件的市政、通讯、危险化学品、医药、化工、冶金、

轻工等有限空间作业集中的生产经营单位,应当成立从事有限空

间作业的专业施工队伍。

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条件

时,不得自行组织施工作业,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单位

进行。

生产经营单位委托承包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,应当严格

承包管理,规范承包行为,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

件的单位和个人。

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时,应当与承

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,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

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存在多个承包单位时,生产经营单位应

当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。

承包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安全协议,遵守各项操作规程,严禁

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。

第二十条 多个生产经营单位同时进入同一有限空间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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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协调作业程序,保证一方作业不会对其

他作业者的安全构成威胁。禁止同时进行互相冲突的交叉作业,

避免事故发生。

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的负责

人、监护人和作业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。

生产经营单位没有条件开展培训的,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培

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。

培训从事有限空间作业人员的机构,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

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二十二条 除国家法律、法规已经纳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

的人员外,凡从事化粪池 (井)、沼气池、粪井、废弃水井、下

水道及其附属构筑物 (含污水井、雨水井、提升井、闸井、集水

池等)运行、保养、维修、清理等地下有限空间作业活动的现场

作业人员和监护人员,应当经过安全技术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

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。

第二十三条 进行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,定期组织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人员进行职业性

体检。

患有癫痫、肺结核、肺气肿、肺心病及其他有限空间作业禁

忌症者不得从事有限空间作业。

第二十四条 进行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隔

离式呼吸保护器具、应急通讯报警器材、现场快速检测设备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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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率强制通风设备、金属切割设备、应急照明设备、安全绳、救

生索、安全梯等装备。呼吸防护用品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

标准。

防护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装备应当妥善保管,并定期检验、维

护、更换,以保证装备正常使用。

第四章 罚  则

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,违反本办法

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

部门给予警告,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未建立并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的;

(二)未在作业前进行危害因素检测检验和评估的;

(三)未在作业前对作业场所进行通风换气的。

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,违反本办法

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未改正的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进行处罚:

(一)安全生产投入不足致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;

(二)未按照规定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;

(三)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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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;

(四)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

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时,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

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;

(五)未取得相关培训资质的生产经营单位,擅自从事有限

空间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活动的;

(六)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预案演

练的;

(七)发生事故后未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及时报告的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

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,依法给予处

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,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,也不履行处

罚决定的,由做出处罚决定的应急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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